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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9·20”福田区北环大道绿化管养工程项目
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19 年 9 月 20 日 14 时许，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

与新洲路立交西北角位置的绿化管养工程项目发生一起事

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2019 年 9 月 23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

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

局、区总工会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，特

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专家论证及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。

（一）绿化管养工程项目概况。

通过公开招投标，2018 年 12 月 14 日，深圳市城管局下

属单位深圳市绿化管理处确定了“2019 年公共绿地管养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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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北环大道段）标段”的中标单位为“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

程有限公司”（深圳市网上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，项目编号：

SZCG2018189054）。

2018 年 12 月 27 日，深圳市绿化管理处（项目的发包方）

与广东珠江园林建设有限公司（项目的承包方）签订了《深

圳市绿化管理处公共绿地管养项目承包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

绿化监管 2018-020），合同价款暂定为 2127.37077556 元，

服务时间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合同约定项目

管养内容：广东珠江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接了北环大道绿地

124.03 万平方米，其中特级绿地（街心公园、广场）842221.78

平方米、一级绿地 312547.45 平方米、二级绿地（含垂直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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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）17364.75 平方米、三级绿地 68138.65 平方米、一级行

道街 3500 株、二级行道街 0 株承包给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

程有限公司，项目内容主要包括绿地管养、保洁、地被、乔

木、灌木的修剪、除杂草、浇灌、病虫害防治、悬挂绿化、

管理行道树。

（二）绿化管养工程项目施工单位。

1、原名广东珠江园林建设有限公司，2019 年 5 月 24 日

更名为“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”， 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 91440605280035995L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

代表人古某仰，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，成立日期于 1995

年 6 月 15 日，企业住所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东平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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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号金百福都市广场 C 栋 B 座 3 楼 02 室，经营范围：园林

绿化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、养护、苗木培植及销售等。

资质情况：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

年 12 月 23 日颁发的“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壹级”资质证书。

2、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92578X7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

公司，负责人陈某，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，营业地址为

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润城社区大和路 3-4 号陶润懿峰 4号

楼 411，现地址已变更为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市

花路南侧长富金茂大厦 1 号楼 4905，经营范围为园林规划、

设计、施工，园林绿化；造林工程施工等。

2019 年 2 月 26 日，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安排

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正式对该项目

履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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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经理：熊某，持有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

发的“风景园林工程师”资格证，资格证书编号：粤中职证

字第 1803003009525 号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。

1、潘某发（死者），男，51 岁，壮族，广西人，居民身

份号码 452330******0731，系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

司的作业人员。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

与潘某发有签订了《深圳市劳动合同》。

2、熊某，男，32 岁，广东省深圳市人，居民身份证号

513430******86038，系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深

圳分公司派驻北环大道公共绿地管养项目的项目负责人。

（四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。

1、深圳市绿化管理处

根据市政府《关于巩固市容环境提升成果进一步加强城

市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深府〔2012〕8 号）的要求，市城市

管理局负责对深南大道等 18 条重要主干道和福田 CBD 重要

片区的绿化进行管理。市城管局直管的道路绿地管理工作交

由下属单位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负责。深圳市绿化管理处内部

设立了安监办和道路绿化监管中心，其中安监办负责全处的

安全生产工作，道路绿化监管中心负责道路绿化养护的监管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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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绿化管理处今年以来针对该项目的安全生产监

管管理主要开展以下工作：一是完善道路绿化施工安全文明

作业规定、道路绿化安全规范养护作业指引等相关规章制

度；二是及时召开安全生产会议，部署的各项安全生产检查

督查和隐患排查工作；三是开展道路绿化养护安全生产培训

和应急演练；四是不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。截至

9 月 24 日，该处专门针对该项目的安全检查 166 次，参加检

查人数达 490 人,发现存在干枝悬挂存在安全隐患、作业车

辆安全标识脱落、乔木修剪不当、树枝遮挡交通指示牌、绿

地歪斜树木存在安全隐患、后勤基地灭火器不合格、仓库管

理不规范、煤气瓶没检测标识等问题。针对项目上存在的各

种问题该处都逐一要求项目单位按期整改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

2019 年 9 月份中旬，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深

圳分公司的巡查人员在对公共绿地管养项目（北环大道段）

标段项目进行现场巡查时，发现位于北环大道与新洲路立交

交汇处位置存在树枝遮挡行车道路牌的问题，项目负责人熊

某要求现场负责人张某龙安排修剪班组对此地点绿化树木

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。

9 月 20 日中午 13 时 30 分许，现场负责人张某龙安排负

责新洲立交至香梅北天桥段的修剪组组长王某群及其班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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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北环大道与新洲路立交交汇处位置的树枝进行修剪作业。

14 时许，王某群、潘某发、周某贵、邓某荣等四人来到

了北环大道与新洲路立交交汇处位置，并开展对该位置的树

木修剪进行前期准备工作，事发前周某贵负责整理挫油锯的

链条，潘某发负责启动油锯运转，其余人在摆放工具。

14 时 10 分许，潘某发站在北环大道与新洲路立交交汇

处（新洲路的桥面）上进行树枝修剪作业，修剪下来的树枝

（涉事树枝长度为 8 米，直径为 17 厘米）在下落过程中，

击中潘某发身体，导致其从新洲立交桥面高坠至北环大道绿

化带内地面。

（二）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。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修剪组的工人周某贵和王某群立即将

潘某发送往就近医院进行救治。9 月 20 日下午 16 时许，潘

某发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事发当天晚上 21 时许，接区总

值班室电话通知后，福田区应急管理局立即派人赶赴事故现

场，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。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2019 年 9 月 27 日深圳市公安

局刑事警察支队福田大队四中队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

（推断）书》（编号：00754853820190220），潘某发的死亡

原因为不排除高坠致多器官破裂损伤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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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20 万元，主要为一次

性工亡补助金、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抚恤金、丧葬补助金、

家庭困难补助金、抢救医疗费、交通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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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事故现场勘察及相关调查

（一）查勘事故现场情况

北环大道与新洲路立交交汇处的围栏（高度为 0.95 米）。

现场被锯断的树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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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面至地面草坪高度为 5.8 米，桥面护栏与树枝距离为 3.8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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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事树枝长度为 8米。

涉事树枝直径为 17 厘米。

五、事故类别分析

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及《企

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》（GB6442-86），综合分析如

下：

结合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福田大队四中队出具

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出具的死亡原因，按照

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

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。

六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。

潘某发（死者）安全意识淡薄，在临边高处作业时未按

规定使用、佩戴劳动防护用品（安全带），在无安全防护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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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的情况下违规进行修剪树枝作业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。

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，一是未能

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作业现场安全监管不到

位，未能及时发现（作业人员处于临边无防护状态的环境下

作业）并消除事故隐患；二是未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

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。

调查认定，“9·20”福田区北环大道绿化管养工程项

目死亡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

安全事故。

七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调查原因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，作为公共

绿地管养项目（北环大道段）项目的施工单位，未能认真履

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能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

产工作，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（作业人员处

于临边无防护状态的环境下作业）并消除事故隐患；未监督、

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对事

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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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潘某发（死者）系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

深圳分公司作为公共绿地管养项目（北环大道段）的作业人

员，安全意识淡薄，临边高处作业时未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

用品（安全带），在无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规进行修剪

树枝作业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、熊某，系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

司派驻北环大道公共绿地管养项目的项目负责人，督促、检

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

全生产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绿地管养项目单位在安全

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特提

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

绿地管养项目的施工单位，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切实履行

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格监督、教育现场管理人员、

施工人员务必要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严

守安全生产作业规程。同时，强化现场管理人员、施工人员

的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，加强现场管理人员、施工人员的安

全隐患风险防范意识，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城管部门作为园林行业主管部门，要加强园林

绿化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管力度，并针对此事故召开事故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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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会，必须将此事故情况传达到辖区所有园林行业，让企

业从事故中吸取教训，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“9·20”福田区北环大道绿化管养工程项目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19 年 12 月 10 日


